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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农商银行重大关联交易公告 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情况 

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东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、

浙江元金化学有限公司、浙江元金包装有限公司、浙江金朗

博药业有限公司为本行董事吕钢控制的企业，与其进行的交

易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。本行对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质押

方式授信 3000 万元、浙江东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保证方式

授信 7950 万元、浙江元金化学有限公司保证方式授信 5000

万元、浙江元金包装有限公司保证方式授信 1000 万元和浙

江金朗博药业有限公司保证方式授信 1000 万元，关联（集

团）授信总额 17950 万元，期限一年。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关联（集团）单笔交易金额超过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%。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已构成重大关联

交易，经本行内部授权程序审查后，应提交审计与关联交易

控制委员会审批，并报董事会最终审批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成立时间 2010 年 1 月 27 日，

法人代表吕钢，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，其中吕钢出资 5100

万元，浙江金至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900 万元，合计 100%。

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天坛路 5号（京新大

厦 5 幢）1503 室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）。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控股公司服务；医用包装材

料制造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化工产品

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生物基材料销售；光学仪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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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；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；企业管理咨询；信息技术咨询

服务；财务咨询；货物进出口；实业投资（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该公司实

际控制人为本行董事吕钢，与本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浙江东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27

日，注册地址位于新昌县羽林街道铜锣山，法定代表人石文

钰，注册资本 5000 万元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

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。经营范围：树木种植经营；中

草药种植；花卉种植；水果种植；农作物栽培服务；休闲观

光活动；园艺产品销售；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；技术服务；

机械设备销售；五金产品零售；有色金属合计销售；化工产

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化肥销售等。许可项目：

林木种子生产经营；危险化学品经营等。该公司实际控制人

为本行董事吕钢，与本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浙江元金化学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5 日，注

册地址位于新昌县七星街道天坛路 5 号 1505 室，法定代表

人石文钰，注册资金 2000 万元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

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。经营范围：化工产品生

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医用包装材料制造；化工产品

销售；合成材料销售；生物基材料销售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；

药物检测仪器销售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等。该公司

实际控制人为本行董事吕钢，与本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浙江元金包装有限公司，成立时间 2014 年 12 月 5 日，

公司注册地址位于新昌县羽林街道大明市路 10 号，法定代

表人石文钰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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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金 2000 万元，由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全额出资，占股份 100%。经营范围一般项目：医用包装材

料制造；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；塑料制品制造；

塑料制品销售；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；包装材料及制品销

售；纸制品制造；纸制品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服务、技

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(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

许可项目：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；文件、资料等其他印刷品

印刷；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制品生产；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

工具制品生产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该公司

实际控制人为本行董事吕钢，与本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浙江金朗博药业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4 日，

公司注册地址位于新昌县羽林街道 53 号，法定代表人陈玉

龙，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，注册资金 280 万

美元，其中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43 万美元，占比

51.07%，英国力高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37万美元，占比 48.93%，

共 100%。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兽药生产；饲料添加剂生产；

饲料生产；兽药经营；药品进出口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

结果为准)。一般项目：饲料添加剂销售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该公司实际

控制人为本行董事吕钢，与本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行与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东高农业开发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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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浙江元金化学有限公司、浙江元金包装有限公司、浙

江金朗博药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不优

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，符合人民银行利率政策以及

本行同类产品定价相关管理制度。 

四、董事会、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

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三届十二次会议全

票通过对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（集团）授信；董事会

三届十七次会议九票同意通过对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

联（集团）授信，相关董事回避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影响 

本行向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（集团）授信，定价

合理、公平，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本行关联交易相

关规定，授信流程符合本行内部控制制度要求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行独立董事杨吉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，同

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独立意

见如下：公司与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东高农业开发

有限公司、浙江元金化学有限公司、浙江元金包装有限公司、

浙江金朗博药业有限公司进行的交易构成关联（集团）交易。

我认为：公司对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（集团）的授信

属于商业银行正常授信业务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。本

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以不优于非关联方的同类

授信条件开展关联交易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

则，不存在利益输送以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

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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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；本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本行独立董事周夏飞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，

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公司与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东高农业开

发有限公司、浙江元金化学有限公司、浙江元金包装有限公

司、浙江金朗博药业有限公司进行的交易构成关联（集团）

交易。我认为：公司与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（集团）

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，

符合人民银行利率政策以及公司同类产品定价相关管理制

度。公司向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（集团）授信，定价

合理、公平，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公司关联交易相

关规定。上述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

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新昌农商银行董事会三届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昌农商银行 

2023 年 12 月 25 日 


